
十、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如有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[2020]46

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吉木乃县教育局（单位名称）的2024年吉木乃县教育系统

热餐供应项目二标段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

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2024年吉木乃县教育系统热餐供应项目二标段（双门保鲜柜、米面台、卧式冰柜、双层

工作台、肉片肉丝机、锯骨机、鸡块机、四门冰箱、切条机、土豆去皮机、切菜机、双层工作

台、更衣柜、浸泡池、长龙式洗碗机、消毒柜、送餐车、五格售饭台、不锈钢集气罩、不锈钢

扣板、管道、轴流风机、单大锅、双通工作台、四门冰箱、开水器、油烟净化一体机、不锈钢

扣板、排烟管道、蒸饭车、电烤箱、木案工作台、冷面工作台、留样柜、开水器、馒头机、醒

发箱、和面机、饼盘架、油烟净化一体机、不锈钢扣板、排烟管道、餐桌、饮水机、通长水池

、残食柜、餐盘、勺子、筷子、不锈钢双层碗、拖把池、紫外线消毒灯、灭蝇灯、挡鼠板（高

度60公分）、电子秤、不锈钢漏盘、菜刀、水龙头等）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（采

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吉木乃县幻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

3人，营业收入为104.41万元，资产总额为301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

型企业）；

2. / 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 /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/ 人，营业收入为 /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/ 万

元，属于 /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

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吉木乃县幻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年9月15日

注意：中小微企业需提供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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